濉溪县镇级应急消防站执勤补贴
和现场救援补贴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关于完善应急管理津贴补贴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组通字〔2022〕19号）、中共安徽省组织部安徽省财政厅《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关于完善应急管理津贴补贴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皖组通字〔2022〕24号）和《安徽省消防救援队伍消防执勤补贴和现场救援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等文件精神，结合县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镇要高度重视应急消防队伍建设，严格对照方案要求，明确责任分工，规范补贴发放程序，确保政策落地见效，县消防救援局要加强业务指导。
二、规范发放程序
各镇执勤补贴和现场救援补贴发放须经县消防救援局确认，执勤补贴和现场救援补贴经费纳入各镇财政预算保障。
三、保障人员范围
参与镇级应急消防站24小时执勤备勤人员。
四、执勤补贴和现场救援补贴标准
工作日8小时之外或休息日、法定节假日承担值守任务超8小时不能补休的人员，执勤补贴参照《安徽省消防救援队伍消防执勤补贴和现场救援补贴发放实施细则》发放标准按照非艰苦边远地区每人每天 40元，同时参考《中共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关于完善应急管理津贴补贴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组通字〔2022〕19号）每人平均每月不超过600元。配合县消防救援局扑救三级火警以上且有影响的火灾，现场参与处置人员每人每天补助100元现场救援津贴。
五、规范补贴发放要求
未严格落实24小时执勤备勤人员不得发放执勤补贴和现场救援补贴，南坪镇、五沟镇、百善镇、韩村镇等4个镇级应急消防救援队伍单独受理并处置火警及救援时可以发放执勤补贴和现场救援补贴。
六、建立联合救援机制
双堆集镇、孙疃镇、四铺镇、铁佛镇、临涣镇、刘桥镇等镇级应急消防站服从南坪镇、五沟镇、百善镇、韩村镇、濉河等5支国家救援队伍调度并配合开展救援行动。南坪镇、五沟镇、百善镇、韩村镇等4支国家救援队伍管理的政府专职消防救援站与镇级应急消防站共同融合建设，其镇级应急消防站可以不24小时执勤备勤，但须将国家救援队伍管理的政府专职消防救援站纳入执勤补贴和现场救援补贴发放范围，由所属镇政府负责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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